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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花蓮地震公路、鐵路、空運、海運應變機制專題報告 

一、 前言 

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： 

  今天應邀至貴委員會，就「花蓮地震公路、鐵路、

空運、海運應變機制」進行報告，本(113)年 4 月 3

日 7 時 58 分花蓮縣政府南南東方 25 公里發生芮氏

規模 7.2 地震。交通部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

通報，即派員進駐應變中心，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亦即

開設緊急應變小組。謹就公路、鐵路、空運、海運及

觀光應變作為進行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指教。 

二、 公路 

(一)設施搶修：本次地震造成省道台 8、台 9、台 9 丁、

台 11 及台 14 甲線等路段落石坍方，經交通部公

路局相關工務段積極戮力搶災，省道公路均已於

4 月 7 日 12 時完成搶通作業。台 8 線、台 9 線災

害搶修復建情形如次： 

1、台 9 線：沿線計 6 處阻斷，其中台 9 線 158.6k

下清水橋損毀，經積極搶修鋼便橋，已於 4 月 6

日 18 時單線雙向開放小型車(限重 5 噸以下通

行)。 

2、台 8 線東段(花蓮縣)：沿線主要災點計 13 處，

經積極搶修，已於 4 月 6 日 12 時 30 分搶通道

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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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台 8 線西段(臺中市)：台 8 臨 37 線(中橫便道)

沿線主要災點計 11 處坍方阻斷，已全數於 4 月

7 日中午 12 時搶通恢復通行。 

(二)應變措施： 

1、道路管制 

(1)台 9 線：台 9 線 158K 至 165K(大清水至崇德路

段)因施工需求，於每日 6~8 時、12~13 時、17~19

時放行 3 次，實施夜間封閉。 

(2)台 8線東段(花蓮縣)：台 8線 114.6K至 184.5K(合

歡派出所至太魯閣路段)，4 月 8 日起至 30 日因

施工需求，每日 8~9 時、12~13 時及 16~17 時開

放通行，17 時以後只出不進，20 時實施夜間封

閉；另放行後於災修路段內如遇局部災點因施工

搶災施工必要時，將採取機動管制。 

(3)台 8 線西段(臺中市)：台 8 線臨 37 便道於 4 月

8 日起每日 12 時、16 時 30 分放行 2 次，4 月 22

日後依邊坡狀況滾動檢討管制機制。台 8 線臨 37

便道仍僅限原可通行 5 種對象（梨山居民往返、

工程維修、急難救助、學術研究及公務通行)。 

2、撤離受困人車 

(1)台 8 線坍方阻斷，約五百多人受困於太魯閣晶英

酒店，經公路局緊急搶修，4 月 6 日朝巡並排除

零星落石後，於 10 時、13 時及 16 時開放天祥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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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，經由大禹嶺經台 14 甲線往南投，或由大禹嶺

經台 7 甲線往宜蘭通行，開放車種為乙類大客車

以下車種，由警方於大禹嶺、天祥設管制站，共

撤離 39 輛自小客車、3 輛機車、人數計 232 人。 

(2)尚有餘 272位交通工具留置太魯閣晶英酒店員工

與遊客，公路局緊急徵調 13 輛中巴於 4 月 7 日

抵達該酒店，並於上午 11 時 35 分開始撤離受困

人員，全數往西送達台中高鐵站。 

(三)復原重建： 

1、台 9 線： 

(1)台 9 線 158.6k 下清水橋搶修復建方案：在中斷

當天下午即清理舊路供受困民眾通行，後續辦理

分 3 階段通車：第 1 階段(短期鋼便道開設)，已

於 113 年 4 月 6 日 18 時搶通開放小型車通行；

第 2 階段(優化鋼便橋供大型車通行)，預計 113

年 5 月底完成；第 3 階段(橋梁興建)，預計 113

年 12 月底完成。 

(2)其餘 5 處災點(143.1k 和平溪橋、148k、158.3k、

159.3k 鋼構明隧道、162.2k 匯德隧道南口)採邊

坡保護工程，預計 1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 

2、台 8 線東段(花蓮縣)： 

(1)第 1 階段：中期安全提升，辦理 6 處邊坡保護工

程(170k~172.3k、173.5k、174.8k~175k、175.3k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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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.4k、183.5k)，預計 1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 

(2)第 2 階段：增作 3 處明隧道復建工程 (173.5K 九

曲洞、174.8K 錐麓隧道、175.3k 靳珩隧道)預計

分別於 5~7 月公告上網，115 年底完成(工期約

2.5 年)。 

3、台 8 線西段(臺中市)：台 8 臨 37 線(中橫便道)

經盤點計 11 處需辦理護坡工程，預計於 113 年

12 月底完成。 

三、 鐵路 

(一)設施搶修： 

1、臺鐵北迴線及臺東線計 10 處路線障礙及 2 處電

車線故障，經積極搶修，於 4 月 3 日 24 時完成

9 處路線障礙排除及 2 處電車線修復，恢復單線

雙向運轉，另於 4 月 4 日 7 時完成最後 1 處路

線障礙排除，恢復雙線雙向運轉。 

2、崇德車站第一、二月台因地震受損，為維護旅客

安全，自 4 月 4 日起不辦理旅客載運，4 月 8 日

起崇德至新城間辦理公路接駁，以服務旅客。 

(二)應變措施： 

1、人員疏運：臺鐵公司於 4 月 4 日清晨恢復開行往

花、東列車，4 月 4 日及 4 月 5 日二天東部幹線

計開行 470 列次及 51 列次加班車，疏運 12.2 萬

名旅客進出花東地區；因應台 9 線公路中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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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宜蘭=花蓮間 10 列次區間快」加開至 4 月 8

日。 

2、物資運輸 

(1)4 月 4 日特開 7403 次、4 月 5 日特開 7557 次二

班貨列，以平車載運中華電信維修工程車，及台

水公司搶修工程車及救援機具，由花蓮運抵和平。 

(2)4 月 6 日利用 653 次莒光號行李車廂協助救災物

資共計 25 件輸運至和平站、和仁站。 

(3)4 月 8 日協助花蓮縣秀林鄉公所以平車載運垃圾

車及資源回收車共 2 輛至和平站。 

(4)執行蔬果北運作業，調配花蓮、蘇新、宜蘭站，

計 24 台平車支援，自 4 月 4 日起每日開行花蓮=

七堵間貨列行駛上下行各 1 列次，待蔬果合作社

提出申請即可執行；至應變中心結束開設無業者

申請。 

3、本次地震造成 10 處路線障礙及電車線損壞，經

搶修恢復雙線雙向運轉，惟現場餘震不斷且部

分結構體受地震影響仍需會勘評估後辦理修復

補強，為確保行車安全，臺鐵於北迴線及臺東線

辦理限速慢行運轉作為計 10 處，後續視會勘評

估結果，並陸續辦理補強及改善作為後，再解除

限速，恢復正常運作。 

(三)復原重建：有關崇德車站月台柱受損，臺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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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請專業技師現場會勘評估，俟評估報告及修復

計畫，據以辦理車站結構及橋梁修復補強，預計

113 年 10 月底完成。 

四、 空運 

因花蓮地震致陸路運輸中斷，為撤離受困民眾，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當日立即協調航空公司於 4 月 3

日至 4 日增開臺北、臺中、高雄往返花蓮加班機共計

17 架次。包括臺北-花蓮 6 架次、高雄-花蓮 7 架次

及臺中-花蓮 4 架次如下： 

(一)4 月 3 日：增開台北-花蓮 4 架次、高雄-花蓮 4

架次及台中-花蓮 2 架次，共計 10 架次。 

(二)4 月 4 日：增開台北-花蓮 2 架次、高雄-花蓮 3

架次及台中-花蓮 2 架次，共計 7 架次。 

(三)4 月 5、6、7、8 日：無增開航班。 

4月 4日花蓮機場滯留旅客已陸續補上機位，

鐵路運輸亦於 4 月 4 日恢復通車，相關航班均已

恢復正常。 

五、 海運 

(一)設施搶修： 

1、花蓮港巡查結果發現 17~25 號碼頭後線背填區

域，因土壤液化，發生 15~70 公分不等之下陷、

隆起情形，西堤與 25 號碼頭陷落約 50 公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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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17~25 號碼頭、通道均以簡易填土、灌漿與鋪設

鋼板方式修復裝卸動線及作業車輛行車動線，

並依貨種指泊適當碼頭，目前除 20~21 號碼頭砂

石輸送設備因高低落差無法移動暫停作業(目

前砂石均運至 17 號碼頭裝船)，其餘碼頭均恢

復運作。 

(二)應變措施：台 9 線蘇花公路 158K 下清水橋斷橋

無法通行，東部鐵路礁溪與鳳林間停駛，航港局

第一時間啟動海運疏運備援機制，緊急協調調度

船舶、人員、接駁車輛及臺鐵增開東部列車，除

立即緊急調臺北快輪(可載運 230 部小客車)4 月

4 日投入疏運，並於清明連假期間運能非尖峰期

協調連江縣政府調度新臺馬輪(可載運 55部小客

車、642 位乘客)4 月 5 日起協助疏運，4 月 4 日

-6 日、8 日 4 天總計開航 10 航次，疏運 782 人、

載運各類車輛 586 輛(含 501 部小客車、7 部遊覽

車、20 部大貨車、30 部小貨車、1 部重機車、26

部普通機車及 1 輛腳踏車)，因天災造成民眾往

來蘇花交通不便，本次船舶載運之人員及車輛均

不收費。 

(三)復原重建： 

1、目前已完成碼頭全面初步檢測（含水下檢測）與

緊急測量，並於 4 月 8 日邀集台灣世曦與宇泰

工程顧問實地現勘作技術檢討，後續將依檢測

結果排定各碼頭修復順序，因 23 號碼頭損壞較

為輕微，修復期間將作為維生碼頭維持東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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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貨物運輸。 

2、17~25 號碼頭整建工程與相關緊急搶修工程，將

配合船席調派與 17~20 號碼頭間之中油替代道

路撤離期程分別展開，預計 113 年 12 月底前完

成 4 座碼頭鋪面整建(24、25、17、18 碼頭)，

並於 114 年 6 月底前完成 5 座碼頭整建(19~23

號碼頭)。 

六、 觀光 

  本次地震嚴重影響花蓮地區觀光旅遊環境，

計有花蓮翰品酒店、太魯閣晶英酒店觀光旅館等 2

家及麗翔酒店一般旅館 1 家，目前暫停營業。 

  為加速業者災後重建並恢復正常營運，交通

部觀光署訂有「交通部觀光署提供受災旅宿業融

資相對信用保證要點」，協助遭受地震等天然災害

之旅宿業，順利取得資本性融資或周轉金之貸款，

辦理受災後重建並恢復正常營運；旅宿業者可自

受災日起 1 年內向金融機構申請資本性融資及週

轉金貸款，由承貸金融機構就受災旅宿業個別狀

況核貸，其中資本性融資部分，觀光旅館業、旅館

業每家最高新臺幣 3,000 萬元，民宿最高新臺幣

400 萬元；周轉金部分，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每家

最高新臺幣 1,000 萬元，民宿最高新臺幣 300 萬

元。後續觀光署將推出觀光復甦相關措施，協助恢

復花蓮觀光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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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結語 

  本次地震造成花蓮地區交通設施多處災損，

聯外交通一度中斷。交通部相關機關(構)全力搶

修下，鐵路於 4 月 4 日即恢復鐵路雙線正常運行，

嚴重坍方阻斷的台 8 線及台 9 線也恢復通車，並

啟動緊急車輛徵調機制，即時將受困遊客安全撤

離災區；另因適逢清明連假，交通部立即啟動海空

運疏運以協助東部民眾返鄉及疏運旅客。後續交

通部將督導所屬機關(構)全力投入災後復原重建

工作，公路局將依規劃時程完成復建工作，另觀光

署亦將協助受地震影響之觀光業者災後復甦並恢

復正常營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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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國道六號東延花蓮建設特別條例草案處理意見報告 

一、 前言 

有關傅委員崐萁等 53 位委員擬具「國道六號東延

花蓮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提案，提出交通部處理建議

供貴委員會參採，敬請指教。 

二、 辦理過程說明 

(一)中部橫貫高快速公路早在 84年 10月即由前國工

局完成可行性研究，因穿越中央山脈路段尚存地

熱、斷層、岩爆、湧水等不確定因素，陳奉行政

院同意分霧峰埔里段及埔里花蓮段 2 路段推動。

行政院 92 年 7 月核定霧峰至埔里段計畫並定名

為國道六號南投段，已於 98 年 3 月通車。 

(二)行政院 103 年 2 月 26 日「國土保育專案小組辦

理情形」會議聽取高山公路議題簡報裁示略以：

「高山公路興建除涉及對資源保育及災害潛勢

等環境敏感地區之保護課題，亦須考量環境對公

路之影響，在安全、共生與永續的觀念下，高山

公路原則上應不再開闢，也不宜輕易拓寬」。 

(三)109 年 3 月 4 日立法院召開第 10 屆第 1 會期交

通委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臨時提案「建

請交通部於 3個月内重新啟動國道六號埔里至花

蓮段之地質調查及踏勘研究，並邀請國內及國際

頂尖團隊參與，進一步檢討評估，推動工程可行

性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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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交通部於 109 年 6 月 5 日陳報行政院建議採分階

段方式辦理地質調查及踏勘研究，行政院於 109

年 11 月 30 日核復：「請本於權責審慎妥處」。交

通部考量涉及高山公路開發等相關議題，仍須審

慎研處，責成高公局邀專家學者於 110 年底召開

諮詢會議，蒐集各方意見以做為後續作業參考。 

(五)國道六號如由埔里往東續延至花蓮，初擬路廊總

長約 90 公里，隧道群達 18 座總長約 50 公里，

路廊最長之單一隧道長達 17.4 公里。高速公路

局於 110 年 12 月召開國內專家顧問諮詢會議，

並諮詢國外專家，初步評估須穿越中央山脈，不

確定因素甚多，除工程技術困難度極高，並具有

造價高、工期長、環境衝擊巨大、行車安全及防

救災疑慮。 

(六)行政院陳院長建仁於 112 年 3 月 14 日立法院質

詢答覆同意辦理地質調查，以為後續作業參考依

據。高速公路局於 112 年 12 月 14 日展開「國道

六號東延至花蓮路廊踏勘及地質調查研究」調查

作業，預計 115 年底完成路廊踏勘及地質調查研

究。 

(七)後續交通部將視路廊踏勘及地質調查研究成果，

請高速公路局適時啟動可行性評估程序，並賡續

循程序辦理後續規劃、環評及研擬建設計畫相關作

業。 



 

12 

 

三、 交通部建議處理意見 

國道六號東延計畫因穿越中央山脈、地質複雜，

宜先釐清相關工程關鍵課題，宜依「行政院所屬各

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規定，按預算程序

逐年編列經費循序辦理。 

四、 結語 

(一)交通部全力支持花東地區交通建設，近年已完成

及執行中計畫（含補助地方政府）已超過 2,200

億元，加上規劃中蘇花安計畫，將超過 3,000 億

元辦理鐵、公路相關建設。 

(二)國道六號由埔里東延至花蓮須穿越中央山脈，不

確定因素甚多，目前國道六號東延已就關鍵課題

展開地質調查，建議本案待路廊地質條件加強探

勘與調查研究蒐集足夠資訊據以研議解決方案

後，再進行後續作業。以上報告，敬請各委員惠

予指教。 


